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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旬 阳 市 人 民 法 院 

关于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 破产重整案竞选管理人公告 

 

2017 年 12 月 11 日，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网陕西

省电力公司旬阳市供电分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债务人陕西

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旬阳市人民

法院审理。2018 年 1 月 9 日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陕西智

圣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的管理人。2023 年 10 月 30 日债务

人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重整，同年 11 月 22 日

本院作出（2018）陕 0928 破 2 号之十三民事裁定，自 2023

年 11 月 22 日起对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整，

并发布公告。因陕西智圣律师事务所无法履行管理人职责，

申请辞去其职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相关

规定，决定更换管理人，采取竞争性选任方式选任管理人，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破产企业基本情况 

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月 10 日，注

册资本 2000 万元，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。

住所地：旬阳市城关镇商贸大街 276 号。公司经营范围：房地产

开发、营销策划；房屋租赁及信息咨询；建筑工程、装饰装修工

程、市政工程、园林景观绿化、道路桥梁工程、通讯工程、城市

照明工程、隧道工程的设计施工；建筑材料、五金电器销售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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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赵济先已变更，现法定代表人为柯常英。公司债务总

额约 4亿元。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财产有位于旬阳

市城关镇商业用房及部分土地使用权等，尚有资金 2300 余万元，

上述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采取了查封、冻结措施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、申报机构限于编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

人名册的律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，且注册

地位于西安市、安康市的中介机构； 

2、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申报机构应具有处理房地产企业

破产管理人工作的执业经验； 

3、申报机构已办理完结破产案件 5 件以上，且办理过债务

人财产价值总额或债权总额均在亿元以上的破产案件； 

4、申报机构具有律师执业证、注册会计师证或具备相关专

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。申报机构派出

的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成员应不少于 3人，且至少有 1 人以上应

具有破产管理人工作经验，项目负责人应有破产管理人工作经

验； 

5、申报机构在申报时应承诺在法院指定其担任管理人后在

旬阳市城关镇具有固定办公场所； 

6、申报机构及其派出的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成员 2018 年 1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执业过程中未受到行政机关、

监管机构及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等不良记录； 

7、申报机构及其派出的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成员不得具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，《最高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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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

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能担任管理人工作的情形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报材料及相对

应的证件、资料、凭证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

内容: 

1、《竞争管理人申请书》《竞争管理人申请表》《竞争管理人

承诺书（一）》（模板见附件一、二、三）； 

2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（成立时间、规模、业绩和编入法

院管理人名册情况等）及破产团队建设情况； 

3、拟推荐从事本案破产管理人工作的团队成员的名册表、

联络方式、基本信息（履职能力综合说明、个人简历及参加破产

业务培训、破产案件办理的情况介绍等）及无不适合担任本案破

产管理人情形的承诺书（模版见附件四）； 

4、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申报机构或其成员在省市级、国

家级刊物发表企业破产、公司清算业务方面文章的情况；如果为

成员发表，应明确该成员在申报机构报名时是否为申报机构的执

业律师或其他工作人员，且该成员是否加入申报机构派出的本案

破产管理人团队； 

6、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申报机构派员参加省市级、国家

级企业破产、公司清算业务方面研讨会、培训会的情况； 

7、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申报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的经验

和工作业绩： 

（1）有关数据以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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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应明确是单独担任破产管理人还是共同担任破产管理

人； 

（3）对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的公司有无破产清算、重整

的经验。 

8、申报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

程； 

9、申报机构是否拥有具有个人管理人资格的律师及人数，

且该具有个人管理人资格的律师是否加入申报机构派出的本案

破产管理人团队； 

10、管理人的报酬及折扣方案； 

11、参与本案的竞争优势； 

12、获选后的工作思路,包括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主要工

作预案等; 

13、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及提交的材料 

申报机构须将上述申报材料及相对应的证明材料依照上述

顺序（附上目录）装订成册，密封并加盖机构公章，一式十份（并

刻录成光盘，一并提交），报名期限内提交于本院指定联系人，

不接受电话、电子邮件等其他方式的报名。所有提交材料恕不退

还。 

上述申报材料及证明材料涉及申报条件审查或初选评分依

据，申报机构须完整提交。申报机构须确保上述材料均真实、合

法，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

案破产管理人。 

四、报名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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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机构应于2024年1月10日之前一次性提交所有申报材

料。受理申报资料期间为上午 9:00-11:00、下午 15:00-17:00

（节假日不予受理），以收到纸质申报资料时间为报名时间。逾

期，不予受理。 

五、选任规则 

1、本案破产管理人的选任采用竞争方式； 

2、本院将组成选任破产管理人评审委员会，按照竞选综合

评分高低，遴选出 2 名申报机构，排名第一确定为本案破产管理

人，另外 1名为备选管理人。 

六、地址及联系人 

地址：陕西省旬阳市人民法院民庭。 

联系人：向林波   电话：0915-7200590   

郭景军   电话：0915-7200591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旬阳市人民法院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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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竞争管理人申请书 

 

旬阳市人民法院： 

（申报机构名称）已收到你院刊载的《关于陕西科力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竞争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》内容。本

机构符合你院选任公告规定的条件，且不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

破产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。经研究，本机构现申请报名参加陕

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选任。 

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联系地址： 

电子邮箱：   

 

 

 

 

（机构名称并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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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竞争管理人申请表（加盖机构公章） 

  

名称  

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 

2018 年 1 月 1 日

至今，申报机构或

其成员发表企业破

产、公司清算业务

方面文章简要情况

（成员在申报机构

报名时须为申报机

构执业律师或其他

工作人员并加入本

案破产管理人团

队） 

 

2018 年 1 月 1 日

至今，申报机构派

员参加企业破产、

公司清算业务方面

研讨会、培训会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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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情况 

2018年 1月 1日至

今，申报机构担任

破产管理人的简要

情况 

 

是否拥有具有个人

管理人资格的律师

及人数及加入本案

破产管理人团队的

简要情况 

 

本案管理人报酬的

报价及折扣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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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 

竞争管理人承诺书（一） 

旬阳市人民法院： 

（申报机构名称）已收到你院刊载的《关于陕西科力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竞争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》内容。本

机构接受公告规定的申报条件并作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本机构不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

条第三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能担任管理人

工作的情形； 

二、本机构承诺将在旬阳市设立常驻办公场所，派驻常驻机

构及人员，直至案件审理结束。未常驻旬阳市，延误工作的，同

意减少报酬或依法更换管理人。 

   特此承诺 

  

   

  

（机构名称并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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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附件四： 

竞争管理人承诺书（二） 

 

旬阳市人民法院： 

本人作为（申报机构名称）派出的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成

员已知悉你院刊载的《关于陕西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

整一案竞争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》内容。本人作出如下承诺： 

 本人不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

三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

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能担任管理人工

作的情形。 

特此承诺 

  

 

（管理人团队成员签名、捺印） 

年  月  日 

  

 

  

 


